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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諮詢是政府收集民意的常用途徑 
 

1999 年澳門正式回歸中國，成立“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澳人治

澳”不僅表現在澳門居民擔任特區行政長官和主要

官員，而且表現在官員們高度尊重澳門居民的民意，

勤於聆聽居民的聲音。近年來，特區政府以及各局級

部門在設立新的法律、提起重要法律的修訂和關係到

特區總體利益的政策時，常常利用公開諮詢的形式來

收集居民意見，以達集思廣益之效。 

按特區政府網站政策諮詢專頁所載，近年的法案

和政策諮詢有數十次，如 2008 年有《維護國家安全

法》、《土地法》，2010 年有《航空意外及事故調查及

航空安全資料保護法》、《都市建築法律制度》等，2011

年有《規範“樓花”買賣的法律制度》、《打擊家庭暴

力犯罪》等，2012 年有《家庭暴力防治法》、《城市規

劃法》等。綜觀這些諮詢過的法律，有的已經順利立

法，有的處於修改完善之中，有的仍然立法無期。以

法律諮詢的內容來說，既包括了法律的宗旨和適用對

象，也包括了法律規定的具體事務；而收集意見的辦

法則主要是召開面向社團和市民的公眾諮詢會，以電

郵、信件、電話、傳真等常用的通訊方式遞交意見等；

在各項諮詢中，社團所提交的意見都佔了一定比例，

也有不少個人以個人名義或社團名義提交意見。 

特區政府及各局級部門在製訂及修改法律時，積

極以公開諮詢的方式徵集民意，是鄭重其事、廣納民

意民智，讓澳門居民得以當家作主，在法律事務上發

表意見，誠然是“澳人治澳”的重要體現。本文則嘗

試借鑒尼古拉斯．盧曼的社會系統理論，就澳門目前

法律諮詢現狀作出一些分析。 

尼古拉斯．盧曼是當代法律社會學和法理學的重

要學者，社會系統是他的哲學體系中具代表性的理

論。他承繼了提倡結構－功能理論的帕森斯提出的社

會體系理論，作出修正並引入生物學的觀念，提出他

在新功能論下的“自生的法律”學說，他將法律放在

他對整個現代社會和現代性問題的考慮之中，將法律

視為現代社會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法律系統自成一

個首尾圓融的、封閉的體系，作為自我生成的、運作

自成一體的系統，落實它對社會總系統的職能。1 

 

 

二、法律系統的封閉性與開放性 
 

“法律系統的運作在規範上是關閉的，同時在認

知上又是開放的。”2 其封閉性體現在其操作上自滿

自足，成為一種幾近封閉的、首尾銜接的操作的完整

體3，在規範上封閉的觀點針對以為道德可以在法律

系統中直接發生作用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道德在

法律系統中直接發生作用是愈來愈不可能了，不能想

象與法律相對抗的道德能夠得到普遍一致的認同4。

法律系統又是在認知上開放的，它依賴於環境，必須

不斷地檢討它與其外圍的關係，來維持和發展。5 

以法律系統在體系上封閉、認知上開放的概念來

觀察澳門向公眾徵詢意見的法案，會發現一些提法超

越了法律系統應有的範圍，尤其在一些社會民生相關

的法律。比如在 2011 年開展《打擊家庭暴力犯罪》

法案的諮詢時，當局介紹的立法目標是“加強防治家

庭暴力的工作網絡，以及執法力度，期望能更有效地

預防及遏止家庭暴力罪行，達致促進家庭及社會和諧

的目的”6。“促進家庭及社會和諧”應該看成是法

律在通過以後可能產生的間接效果，是由於家庭暴力

被有效遏止而導致的，社會的和諧度本身並不是法律

可以加以規定的。又如在 2012 年進行的《長者權益

保障綱要法》草案公眾諮詢，其立法目的是“促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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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活福祉”，而其宣傳海報上則以“保障長者權

益，促進敬老風尚”為標語7。既然冠名以《長者權

益保障綱要法》，法律目的自以促進長者的生活福

祉、保障長者權益為核心，並通過一系列可操作的手

段將之實現，但“敬老風尚”屬於一種社會風氣，社

會風氣是否以敬老為尚，也並不是法律所可以規置的

對象。 

法律諮詢文本作為政府面向大眾的產物，將其立

法目標提高到影響社會和諧度、影響社會風氣的水

平，確實是有利於吸引公眾的眼球，鼓勵普羅大眾更

切實的考慮相關法律事宜。但是，法律的諮詢階段為

民眾提供了美好的願想，法律通過及實施以後，願想

卻不一定能成真。究其原因，便是因為伴隨着特區政

府漸上軌道、居民意見日益獲得尊重而來的，是博彩

業開放所帶來的經濟迅猛發展，它為澳門的經濟狀

況、產業狀況帶來的重大變化，也為每個居民個人的

就業狀況、生活狀況帶來重大變化，其中既存在有利

於社會和諧的變化，也有不利於社會和諧的變化，其

中很多都不屬於法律系統的範圍，並不是法律所可以

加以規置的。有沒有可能《長者權益保障綱要法》通

過以後，敬老風尚沒有得到促進呢？在澳門經濟持續

發展，社會關係日益複雜的今天，這是很有可能的。

因此，本文的觀點是，與其在法律諮詢的宣傳中許下

宏願以吸引居民注意，不如在平時便由有關當局做好

社會調查，藉着日常接觸居民之便認真收納民意，並

吸收到法律內容之中，與在有限時間內展開諮詢活動

相比，這更加能夠體現法律系統在認知上的開放性，

又能維護法律系統的封閉性。 

 

 

三、民意收集貴在常態化 
 

法律和社會之間存在着緊密關係，法律作用於個

人，從而對人的行為有所影響。法律系統認知上的開

放性，使新的社會條件可以促成法律體系不斷地變

化，成為法律系統的活力來源。8“法律和社會彼此

滲透共存、關係密切……法律不是法官、律師、立法

者、法學者心目中一連串的法條的累積，而涉及社會

秩序的基本問題。”9 相關部門及法案草擬者在平時

多深入瞭解民眾及利益相關者的需要和意見，是比在

有限時間內進行公開諮詢更加有效、對法律系統的維

護和運作更有利的做法。 

第一，在特區政府不斷強調“以人為本”的施政

理念之下，官和民更不應被強調為徹底二分的。實際

上，各部門的前綫人員在日常的工作中有大量接觸居

民的機會，到各政府部門辦理申請、問訊的居民，很

可能便屬於法律所作用的對象，認真聆聽他們對於各

項具體事務的需求和意見，應該成為相關部門獲得訊

息的重要渠道。各直接面對市民的部門宜在內部建立

民情民意的收集渠道和滙報機報，由前綫人員認真收

集在日常事務中居民的疑難和意見，並由各級相關人

員認真檢討、總結和記錄，在修法和立法的時候多加

借鑒。之所以有這樣的構想，是因為過往的諮詢工作

中，往往是依靠動員社會團體來參與諮詢會、提交意

見，雖然社團確實可以代表一方的意見，其提交的意

見也有眾多可取之處，然而，並不是所有社團都和普

羅大眾有恆常的接觸，而且據近年來的調查所得，澳

門踴躍參與社團活動的人實際上不足三成10，因此，

各社團和相應居民的接觸、對目標人群的瞭解，可能

還不如政府的前綫人員多，掌握的資料更不如主管部

門多。因此，各部門應該在平時認真收集所接待居民

意見，當然，也需要與相關社團保持緊密聯繫，多交

換意見，再配合在有需要時將法案開放公眾討論，三

管齊下。如此一來，意見的收集便不限於諮詢期內，

而是恆常化的工作，這才是真正貫徹以人為本、尊重

民意的精神。此外，過於依賴以諮詢形式收集意見，

也會令大眾以為諮詢是政府收集意見的惟一有效方

式。現代社會的個人主義導致了要求的個人主義，並

進一步造成“要求的通貨膨脹”11，過度強調諮詢的

作用，時間一長，可能為民眾造成了不進行大範圍

的、涉及每一個利益相關者的諮詢，便是不夠尊重自

己的意見、決策沒有民意基礎的印象。 

第二，必須指出每一項法律都不是孤立的，而是

依存於法律系統中的其他的法律相關概念和法律法

規。法律系統作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在規範上自我指

涉的系統，談論個別法律的修訂時不能將它與法律體

系整體以及與其相關的法律和規定割裂開。然而，法

律概念的涵義及運用，各法律文件之間所存在的聯

繫，並不是大多數非法律專業的市民可以有效掌握

的，這就導致了在法律諮詢中最關鍵的地方未必能得

到居民的反饋，反而可能收集到了大量不能反映在法

律文件之上的意見。 

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一度成為澳門法律界和社會

熱議的話題，2008 年初，法務局便曾就降低刑事責任

年齡的意向展開公開諮詢，探討各界將某些嚴重罪行

的刑事歸責年齡由 16 歲下調至 14 歲的意見。同時需

要注意的是，第 2/2007 號法律《違法青少年教育監管

制度》適用於年滿 12 歲但未滿 16 歲時被法律定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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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或輕微違反的事實的青少年，規定青少年干犯嚴重

罪行後可能被判收容於少年感化院，其規定和刑法的

責任年齡存在着密切關係。然而，根據由當局委託進

行的研究發現，很多學生、教師和家長都不了解《違

法青少年教育監管制度》，向他們進行問卷調查之後

發現，學生、教師對收容制度的限制的誤解高達 3-5

成，可以說是認識相當貧乏，此外，學生和家長在整

體上對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認識也較低。12 家長身為

青少年的父母，教師以作育青少年為志業，他們每天

與青少年打交道，以及青少年人自己，應該是社會上

最關心青少年生活現狀、最重視與青少年相關的法律

規定，也是除了法律界人士以外最願意去思考和認識

青少年相關法律的人。然而，當學生、家長、教師對

於澳門青少年刑事相關法律的認識都不深時，社會上

的其他個人對於此領域法律的認識和瞭解的缺乏，也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 2011 年進

行的土地法諮詢活動中，當時列有 193 個條文的法案

文本，便被批評是除了法律專業人士外，一般市民難

以消化13。又如在《打擊家庭暴力犯罪》(2013 年通

過的“家暴法”的前身)的公眾諮詢中，對於家庭暴

力公罪/半公罪劃分的問題上，有意見提出可以採用

“三分法”，但在當局根據有關意見再三研究之下，

卻發現“三分法”與刑法的體制有衝突，根本不可

行。

大眾時，民眾又未

必能

現實基礎，也有利於

改善行政工作的素質和效率。 

、諮詢有助共識，共識非單靠諮詢 

境，在社會

大眾

 

法律系統有其獨特的語言的運用方式，此外，依

照盧曼的觀點，在法律系統之內只按照合法/非法的符

碼運作，法律系統雖然通過認知開放從環境中獲取信

息，然而是法律系統自己運用其合法/非法的二元符碼

從無窮的信息中加以選擇14。 即便法律條文的內涵是

法律草擬者從社會生活中提煉而來，遵守特定符碼的

法律語言也並不是一般社會大眾都可以完全理解其

法律含義以及在實際個案中的運用，社會大眾在不瞭

解法律體系的情況下提出的意見，很有可能不能被吸

收到法律之中。法律系統在規範上封閉、在認知上開

放的特性，使法律系統可以接受、也僅僅可以接受來

自環境的特定資訊，在諮詢過程中從社會大眾收集而

來的、反映大量現實需要的意見，卻可能在法律草擬

的過程中被忽略掉。某項法律在法律系統中的地位、

意義、和其他法律之間的互補關係未必能為大眾所熟

知，法律以條文形式被展示給社會

令百分百掌握而內在含義。 

綜上可以看出，出於法律系統的眾多特性，諮詢

活動有其重要性、不可取代性，但日常的收集民意工

作更為重要。民意並不是在諮詢的時候才突然出現，

而是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不斷有所顯現的，收集民意

的工作絕不應該限於特定時間內、假借某些特定場合

和渠道，而是應該將收集民意融入到每天的政府工作

中，珍惜與居民面對面接觸的機會，認真研究每個個

案的共性和差異，尤其是疑難個案的背景和需求，從

而為法律的完善和立法工作提拱

 

 

四

 

以社會系統理論為表現形式的功能主義傳統，由

於強調整體、均衡和穩定，在各社會學理論流派中，

可以說是最強調社會和諧的，然而，即便是作為新功

能主義代表人物的盧曼，在他的整合觀中也並不強調

社會中的共識，其社會和諧觀可以解讀為：“和諧社

會應該是功能分化的社會，是多中心、多氛圍的社

會。”15 在經濟飛速發展、利益越來越多元、利益之

間的矛盾多發而且越見尖銳的經濟社會環

之間形成共識意見是不可強求的。 

在過去幾年的法律諮詢中，也出現了一些法律在

諮詢過程中以及結束後都仍然爭論不休的情況。比如

上文提到的《打擊家庭暴力犯罪》法律草案，在 2011

年展開諮詢以後，由於草案中將家暴行為統一定性為

公罪，公眾對此有一定分歧，尤其是屬普通傷害身體

完整性的行為是否改為公罪的分歧最大。到了 2012

年，社工局和法務局在諮詢結果的基礎上，重新推出

《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並再次展開諮詢，不將所有

家暴行為定性為公罪，此法案最後於 2013 年獲立法

會通過。在“家暴法”初推諮詢至 2013 以《家庭暴

力防治法》之名通過期間，各不同背景的社團、個人

都紛紛表態，甚至成為了 2013 年立法會選戰的論題，

連行政長官都開腔表達個人意見，最後以“以尊重受

害人意願為前提，以維護家庭和諧為原則”16，將初

期將家暴行為統一定為公罪的做法改變，考慮留待修

訂《刑法典》時再針對家庭成員之間普通、重複的傷

害行為予以規定。雖然“家暴法”首次諮詢後當局所

發表的報告多次強調“將家庭暴力‘一刀切’以公

罪論處的方向未能在諮詢中取得趨向性的共識”，修

訂 後 文 本 改 變 “ 一 刀 切 ” 的 做 法 ， 但 觀 察 在

2011-2013 年間各社團、個人的觀點，支持“一刀切”

和反對“一刀切”的觀點都非常堅定，因此大眾對該

草案的意見應該是：對《打擊家庭暴力犯罪》草案中

“一刀切”定為公罪的做法並沒有共識，不“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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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

行，所有公民都也必須服從

由多

者只佔少數，也可以在多數支持者

的擁

中心、利益多元的現代社會語境中，則未必可取。 

 

五、結語 

他們的權力

和責

過度依賴諮詢活

動來強求未必能形成的社會共識。 

                                                

切”定為公罪的做法也沒有共識。總而言之，最後《家

庭暴力防治法》中以和諧家庭為原則，不將所有家暴

行為定性為公罪，也不能認為是社會上有共識的做

法。雖然政府在推出法案諮詢的時候常以“尋求共

識”為目標，但“家暴法”雖然最終並沒有獲得一致

，仍然能按照法律系統所規定的程序成為法律。 

作為接近以和諧為理想的新功能主義理論家，盧

曼的社會觀中仍然滲透着功能分化的、多中心的思

想。社會利益本就多元，在高速發展的經濟之下，人

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都在不斷經歷着變化，人

和人之間的政經地位差距也逐漸變大，在一個高度分

化的社會之中，和諧社會的理想之下，共識當然是可

欲的，但往往是不可求的。在設有公投制度的國家和

地區，對重大議題進行公投時，過半數投票選民所支

持的方案便能獲得通過。最近的一次著名例子便是，

瑞士對限制移民公投的結果是以 50.3%微弱多數同意

動議，支持引入移民配額制度，對應 49.7%的反對票。

此方案的支持者以僅僅過半的票數使該提案獲得通

過，並存在將近半數人士的反對，自然不能算是形成

了共識，動議甚至惹來了國內眾多團體和人士的反

對，但它既然以法定的形式通過了，瑞士政府就必須

要按照法律規定，予以實

數人作出的決定。 

在議會的表決中，一般規定法案獲得過半數支持

便可獲得通過，也有的規定重要的議案和法案需要更

高比例票數才可通過。如《澳門基本法》規定，立法

會的法案、議案由全體議員過半數通過，另外有一些

法案和事項如行政長官彈劾案、基本法修改議案等重

大事項的表決則需 2/3 多數通過。也就是說，對於一

般的事項和議案，只需過半數議員同意，即使社會意

見對立嚴重，只要支持度過半，也可以在沒有共識之

下通過。對於重要的事項和法案，即使存在激烈的反

對聲音，只要反對

護下通過。 

“在功能分化的社會裏，不存在、也不需要一個

可以統一各功能次系統的超級系統或者共同價值，現

在社會的‘統一’就在於其功能分化的原則”17。現

代社會中人們各有不同的職業、身份、地位，並在各

自的位置上發揮作用，社會因而有機地整合起來，功

能分化本身就服務於統一。現代社會的不同利益之間

存在分立，利益衝突尖銳時甚至會出現分裂和矛盾，

在涉及到不同利益配置問題上可能根本達不到共

識。因此，如果連法律的通過都不要求得到全部議員

的共識，在諮詢過程中過分強求“尋求共識”，在多

 

 

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之後，由行政長官領導的特

區政府及各級部門均積極認真履行“一國兩制”、

“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所賦予

任，勤於諮詢民意便是其中一例。 

特區政府及其各級部門在修法、立法時重視以大

規模的諮詢來收集民意，是尊重民意、充分發揚以人

為本理念的做法，值得肯定。然而，由於現代社會的

多中心化、法律系統的自成一體性、法律系統在規範

上的封閉性等，使諮詢在完善立法和修法工作上未必

是最有效的方式，而且會收集到大量無法以法律條文

體現的意見，從而可能會打擊提意見的居民的積極

性，因此，民意的收集應該恆常化、融入到各部門的

日常工作中。此外，在多中心、利益多元的現代社會，

社會大眾對很多事項都無法形式共識，甚至是存在着

尖銳對立，即使是在強調和諧社會的今天，也是不能

不承認的。當一項法律涉及多元利益以致面臨嚴重對

立的意見時，更是不可能透過諮詢尋求到共識的，當

局的挑戰則在於以嚴謹、科學的思維，規劃出對完善

澳門法律體系、提升居民福祉最有利的方案，堅持在

各方利益的角力中取得平衡，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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